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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本法律意见书中相关词语具有以下特定含义： 

发行人、金标

股份、公司 
指 上海金标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上

市、本次发行 
指 

上海金标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在中国境内首次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行

为 

金标有限 指 上海金标实业有限公司，系发行人之前身 

重庆镶锫 指 
重庆镶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曾用名“天台镶

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发行人之股东 

重庆承信 指 
重庆承信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曾用名“天台承

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发行人之股东 

金标形象 指 重庆金标形象展示有限公司，系发行人之全资子公司 

金标文化 指 重庆金标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系发行人之全资子公司 

金标设计 指 武汉金标设计咨询有限公司，系发行人之全资子公司 

金标空间 指 
上海金标空间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原发行人之全资子公司，

已于 2019年 10月注销 

金标项目 指 广州金标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系发行人之全资子公司 

申报基准日 指 2022年 6月 30日 

报告期 指 2019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6月 30日的连续期间 

东方投行 指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系本次发行上市的主承销商

和保荐机构 

天健会计师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系本次发行上市的审

计机构 

本所 指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系本次发行上市的发行人律师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商标局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 

知识产权局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版权局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 年 12 月 28 日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修订通过，自

2020年 3月 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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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 年 10 月 26 日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修订通过，自修

订之日起施行） 

当时有效之

《公司法》 
指 相关法律行为发生时有效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首发注册

管理办法》 
指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 

《深交所上

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 

《编报规则

12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

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新股发行

改革意见》 
指 《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 

《公司章程》 指 
在上海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的现行有效的《上海金标文化

创意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章程

（草案）》 
指 

金标股份于 2023 年 2 月 21 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修订并于上市后适用的《上海金标文化创意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 

《招股说明

书》 
指 

《上海金标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主板上市招股说明书（申报稿）》 

《律师工作

报告》 
指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上海金标文化创意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之律师工作报告》 

《法律意见

书》、本法律

意见书 

指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上海金标文化创意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之法律意见书》 

《审计报告》 指 
天健会计师出具的天健审〔2022〕10078号《审计报告》，

即发行人报告期的审计报告 

《内控鉴证

报告》 
指 

天健会计师出具的天健审〔2022〕10079号《关于上海金标

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的鉴证报告》 

《纳税鉴证

报告》 
指 

天健会计师出具的天健审〔2022〕10082号《关于上海金标

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税种纳税情况

的鉴证报告》 

《差异鉴证

报告》 
指 

天健会计师出具的天健审〔2022〕10080号《关于上海金标

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申报财务报表与原始财务报表差异

的鉴证报告》 

《非经常性

损益鉴证报

告》 

指 

天健会计师出具的天健审〔2022〕10081号《关于上海金标

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非经常性损益的鉴

证报告》 

《验资复核

报告》 
指 

天健会计师出具的天健验〔2021〕670号《实收资本复核报

告》 

《发起人协

议书》 
指 

《关于变更设立上海金标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之发起人

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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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行动

协议》 
指 许光荣、刘志强、许光阳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法律意见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均系计算中四

舍五入造成。 



金标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之法律意见书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3-3-1-6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关  于 

上海金标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之 

法律意见书 

 

致：上海金标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接受上海金标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担任

上海金标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主板上市

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颁布的《首发注册管理办法》《编报规则 12 号》《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

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监管规则适

用指引——法律类第 2号：律师事务所从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法律业务执

业细则》等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现为上海金标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主板

上市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第一部分  引言 

一、律师及律师事务所简介 

（一）律师事务所简介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系国浩律师事务所成员之一，于 2001 年经浙江

省司法厅核准成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持有浙江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事务所

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330000727193384W），注册地为杭州市上城

区老复兴路白塔公园 B 区 2 号楼、15 号楼，主营业务范围包括：证券、公司投

资、企业并购、基础设施建设、诉讼和仲裁等法律服务。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提供的法律服务包括：  

1. 参与企业改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再融资，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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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或承销商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 

2. 为上市公司提供法律咨询及其他服务； 

3. 参与企业资产重组，为上市公司收购、兼并、股权转让等事宜提供法律

服务； 

4. 参与各类公司债券的发行，担任公司或承销商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5. 为基础设施投融资及建设（包括电力、天然气、石油等能源行业以及城

市燃气、城市公交等市政公用事业）提供法律服务； 

6. 为各类公司的对外投资、境外 EPC承包项目等涉外项目提供法律服务； 

7. 接受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工商企业、公民个人的委托，代理有关贷

款、信托及委托贷款、融资租赁、票据等纠纷的诉讼、仲裁和非诉讼调解； 

8. 司法行政机关允许的其他律师业务。 

（二）签字律师及联系方式 

本次签字律师为杨钊律师、吕兴伟律师、王正律师，三位律师执业以来均无

违法违规记录，签字律师的联系方式为：办公电话：0571－85775888，传真：0571

－85775643，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老复兴路白塔公园 B 区 2 号、15 号国

浩律师楼。 

二、出具法律意见所涉及的主要工作过程 

（一）本所律师于 2017年 11月接受发行人的聘请担任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本所律师主要参与了发行人上市辅导以及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法律审查工作。 

（二）本所律师专赴发行人所在地进行现场工作并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进

行了深入的尽职调查。本所律师首先向发行人及相关主体发出尽职调查文件清单，

提出了作为发行人专项法律顾问需了解的问题。文件清单发出后，本所律师根据

工作进程需要进驻发行人所在地，进行实地调查。调查方法包括：对发行人及相

关主体提供的文件进行核查，赴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司法部门对发行人的相关情

况进行核实及调阅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存档文件，对需现场调查的事实进行现场勘

察，对某些无独立第三方证据支持的事实与相关主体进行访谈并由该等主体出具

相应的说明及承诺等。本所律师尽职调查的范围涵盖了《法律意见书》和《律师

工作报告》涉及的所有问题，审阅的文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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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涉及发行人及相关主体资格的文件，包括：相关主体的营业执照、公司

章程、工商资料、相关自然人的身份证明等； 

2. 涉及发行人及相关主体持有的相关证照，包括：从事相关经营的许可证

书、业务资质的说明等； 

3. 涉及发行人及相关主体设立及历史沿革的文件，包括：发行人及其他相

关主体设立及历次变更的相关批准文件、协议、决议、会议记录、验资报告、支

付凭证等； 

4. 涉及发行人的关联方、发行人独立性和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是否存在同

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相关文件，包括：相关方对于关联关系调查表的回复以及关

联关系、同业竞争的说明、可用于判断关联关系的相关主体的公司章程、股东名

册、工商登记资料、关联方的营业执照和具体从事业务的文件、发行人与关联方

之间所存在交易的合同及协议及相关关联方所出具的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等； 

5. 涉及发行人的主要财产的文件，包括相关资产的产权证书、购买协议、

支付凭证、申请文件、商标局官方网站、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等的网页查询结果

以及由商标局、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和知识产权局出具的有关查询文件、国土部门

关于发行人产权情况的证明文件等； 

6. 本次发行上市所涉及的重大债权债务关系的文件，包括发行人及其子公

司正在履行的重大银行融资合同、销售合同以及其他与本次发行上市有关的以发

行人或其子公司为一方的重大协议、发行人报告期内营业外支出明细、期末较大

的其他应收款及其他应付款明细等； 

7. 涉及发行人公司章程制定与修改的文件，包括：发行人设立时制定的公

司章程及其最近三年及一期历次修订的公司章程或章程修正案、作出该等修订的

相关会议决议、工商登记文件等； 

8. 涉及发行人及相关主体内部决策机构运作的文件，包括：组织机构图、

股东大会文件、董事会文件、监事会文件，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

及其他相关公司管理制度等； 

9. 相关的财务文件，包括：天健会计师为本次发行上市出具的《审计报告》

《内控鉴证报告》《纳税鉴证报告》《非经常性损益鉴证报告》《差异鉴证报告》

及其他相关的验资报告、审计报告等； 

10. 涉及发行人税务、环保、技术服务质量和技术标准等文件，包括本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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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对发行人财务负责人的访谈、发行人报告期内的税务申报表、所得税汇算清缴

报告、审计报告、税收优惠文件、《纳税鉴证报告》、污染物排放说明、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以及税务、质量监督等相关行政主管部门

出具的证明等； 

11. 涉及发行人募集资金运用和业务发展目标的文件，包括：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相应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立项备案文件、环保部门募投项目环保审批意

见、相关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决策文件、《招股说明书》等； 

12. 涉及发行人诉讼、仲裁和行政处罚的文件，包括：发行人及相关主体就

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事项的说明、法院立案记录查询、公安部门就发行人及相

关主体出具的无犯罪证明文件、发行人报告期内营业外支出明细、其他相关行政

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本所律师对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走访记录等； 

13. 《招股说明书》； 

14. 其他本所律师认为必要的文件。 

本所律师参加了由发行人和各中介机构共同参与的历次协调会，就本次发行

上市的具体问题进行了充分探讨，并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发表了一系列意见和建

议。 

在对发行人情况进行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本所律师参与了对发行人规范运行

和发行上市的辅导工作，协助发行人建立了股份有限公司规范运行所必需的规章

制度。 

在工作过程中，在根据相关事实及法律确信发行人已经符合发行上市的条件

后，本所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与此同时本所律师制

作了本次发行上市的工作底稿留存于本所。 

本所律师在本项目中的累计有效工作时间约为 2,500个小时。 

（三）本所律师认为，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特聘法律顾问，本所律师

已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为本次发

行上市提供或披露的资料、文件和有关事实，以及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合理、

必要及可能的核查、验证和讨论，并在此基础上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和《律师

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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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律师应当声明的事项 

（一）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

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和《监管规则适用指引——

法律类第 2号：律师事务所从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法律业务执业细则》等

规定及《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出具之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

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

验证，保证《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

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本所律师向金标股份提出了公司应向本所律师提供的资料清单，并得

到了公司依据该等清单提供的资料、文件和对有关问题的说明，该等资料、文件

和说明构成本所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基础。本所律师

还就公司本次发行上市所涉及的有关问题向公司有关人员作了询问并进行了必

要的讨论，或者通过向相关政府部门走访、征询，取得相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

此外，对于本所律师认为对本次发行上市至关重要而又缺少资料支持的问题，本

所律师向公司以及有关人员发出了书面询问，并取得了公司及相关人员对有关事

实和法律问题的确认。 

（三）本所同意金标股份部分或全部在《招股说明书》中引用《法律意见书》

和《律师工作报告》的内容，但公司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

歧义或曲解，本所律师有权对有关《招股说明书》的内容进行再次审阅并确认。 

（四）本所律师仅就金标股份本次发行上市的合法性及相关法律问题发表意

见，不对发行人参与本次发行所涉及的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任

何意见，本所在《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对有关会计报表、审计和

资产评估报告中某些数据或结论的引用，除本所律师明确表示意见的以外，并不

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者默示的保证，

对于这些文件内容，本所律师并不具备核查和做出评价的适当资格。 

（五）本所律师未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对《法律意见书》作任何解释或说明。 

（六）《法律意见书》仅作为金标股份公开发行股票之目的使用，非经本所

事先书面同意，《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作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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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所同意将《法律意见书》作为金标股份公开发行股票的申报文件之

一，随同其他申报文件提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查，并愿意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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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文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发行人系由金标有限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现持有上海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101166887861869 的《营业执照》。经本所

律师核查发行人的工商登记资料，发行人的基本概况如下： 

名称：上海金标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建安路 108号 

法定代表人：许光荣 

注册资本：6,000 万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营业期限：2009 年 5月 21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特定印刷品印刷；文件、资料

等其他印刷品印刷（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文化艺术交流

策划咨询，企业形象策划、空间设计、标识设计咨询，从事电子科技领域内的技

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从事智能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

术咨询，招牌、标识、展示道具、家具、DLP背投显示屏、地名标牌、交通管理

用金属标志设计、研发、生产、销售，装饰材料、家居用品、灯具、机械设备、

电子产品（除医疗器具）、电子元器件的设计、研发、销售，建设工程项目管理，

建筑装修装饰设计与施工，灯光工程设计与施工，建筑装潢工程，钢结构工程，

建筑幕墙建设工程专业施工，机电安装建设工程，建筑安装工程，标牌安装、保

洁、修理与维护，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自有房屋租赁，陆路国际货物运

输代理，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发行人目前的股本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许光荣 2,032.80 33.88 

2 刘志强 1,557.60 25.96 

3 许光阳 1,048.80 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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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4 叶威明 700.80 11.68 

5 重庆承信 240.00 4.00 

6 重庆镶锫 240.00 4.00 

7 余卫军 180.00 3.00 

合  计 6,000.00 100.00 

 

二、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与授权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第十二次、第十五次会议、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召集人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发行人股东大会作出的以发行人名义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

票并申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决议内容在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内，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首发注册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发行人向社会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具体事宜的内容，符合《公司法》《首发注册管理办法》

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决议的表决程序亦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发行人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所作出的授权行为合法有效。 

（三）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已获得了内部权力机构的批准

与授权，依据《公司法》《证券法》《首发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部

门规章的规定，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尚需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审核同意并报

经中国证监会履行发行注册程序，并需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同意及签署

上市协议。 

 

三、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系依法设立且持续经营三年以上的股份有限

公司，具有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依法有效存续，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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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 

（三）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发行人

本次发行上市的辅导机构东方投行向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报送了辅导备案材

料，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已于 2022年 6月对发行人的上市辅导进行了验收。 

综上，本所律师核查后确认，发行人系依法设立且持续经营三年以上的股份

有限公司，具有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 

 

四、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是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交易。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首发注册管理办法》和

《深交所上市规则》规定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条件。 

（一）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公司法》规定的有关条件 

1. 发行人系由金标有限以 2019年 7月 31 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折股整体

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折合的股本总额为 10,000 万元，不高于发行人折股时的

净资产 202,109,385.02 元。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整体变更行为符合《公司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2. 根据发行人股东大会通过的发行方案，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仅限于人

民币普通股，每一股份具有同等权利，每股发行价格和条件相同，任何单位或个

人所认购的股份，每股支付价格相同。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的规定。 

3.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已获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的规定。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证券法》规定的有关条件 

1. 根据发行人与东方投行签署的《保荐协议》《主承销协议》，发行人已经

聘请东方投行为本次发行上市的保荐人，符合《证券法》第十条的规定。 

2. 发行人符合《证券法》第十二条规定的公开发行新股的下列条件： 

（1）根据发行人的组织结构图、《公司章程》《内控鉴证报告》、内部控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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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资料等文件，发行人已经建立了股东大

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依法选聘了独立董事，聘任了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

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并根据公司生产经营业务设置了相关的职能部

门，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符合《证券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一）

项的规定。 

本所律师已在《律师工作报告》正文“六、发行人的独立性”和“十五、发

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中披露发行人相关职能部

门的设置情况和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其规范运作的情况。 

（2）根据《审计报告》《非经常性损益鉴证报告》，按合并报表口径，发行

人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及 2022 年 1-6 月份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计算依据）分别为 64,796,170.75 元、

51,581,609.95元、65,370,483.55 元和 30,472,734.87 元。本所律师审阅了《审

计报告》、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材料等文件，并对发行人总经理、财务总监

就发行人持续经营能力等事项进行了访谈，基于本所律师作为非财务专业人员的

理解和判断，认为发行人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符合《证券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

（二）项的规定。 

（3）根据《审计报告》《内控鉴证报告》《差异鉴证报告》及企业所得税年

度纳税申报材料和发行人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承诺，发行人最近三

年财务会计报告均被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符合《证券法》第十二条第一款

第（三）项的规定。 

（4）根据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的说明与承诺、相关政府

主管机关出具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控股股东所在

地之主要行政主管部门网站、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用中国、裁判文书

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等互联网信息、核查发行人营业外支出明细，确认发行

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不存在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

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刑事犯罪行为。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

符合《证券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 

（5）发行人符合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条件，

即《首发注册管理办法》规定的条件（详见本法律意见书正文“四、本次发行上

市的实质条件”之“（三）发行人符合《首发注册管理办法》规定的发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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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证券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 

（三）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首发注册管理办法》规定的发行条件 

1． 发行人系由金标有限整体变更而来的股份有限公司，金标有限成立于

2009 年 5 月，并于 2019 年 10 月按原账面净资产值折股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

司，自金标有限设立至今持续经营时间已超过三年。 

发行人已经依法建立并健全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董事

会秘书制度，聘任了高级管理人员，设立了相关职能部门。发行人具备健全且运

行良好的组织机构，相关机构和人员能够依法履行职责。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符合《首发注册管理办法》第十条的规定。 

2. 根据发行人的声明，以及本所律师对发行人财务总监的访谈，发行人会

计基础工作规范，报告期内财务报表的编制和披露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信息

披露规则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发行人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

现金流量。本次发行上市的审计机构天健会计师为发行人最近三年及一期财务会

计报告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审计报告》和《内控鉴证报告》，并结合发行人的内部控制制度、发

行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承诺以及本所律师对发行人财务总监

的访谈，发行人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且被有效执行，能够合理保证公司运行效率、

合法合规和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天健会计师出具的《内控鉴证报告》认为：“金

标股份公司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相关规定于 2022年 6月 30 日在所

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内部控制”。 

基于本所律师作为非财务专业人员的理解和判断，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符

合《首发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 

3. 根据发行人的声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业务完整，具有直接面向

市场独立持续经营的能力： 

（1）根据发行人提供的主要资产登记文件、组织机构图、固定资产清单、

发行人所在地社会保险管理部门及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及本所

律师对发行人房产和主要设备的勘验等，发行人资产完整，业务、人员、财务、

机构独立，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对发行人构成

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不存在严重影响独立性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2）根据发行人的工商登记资料、股权转让的相关协议及转让款项的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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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证、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会议文件、发行人历次验资报告、发行人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简历及发行人股东出具的承诺，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发行人主营业务、

控制权和管理团队稳定。发行人最近三年的主营业务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没

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发行人的股份权属清晰，不存在导致控制权可能变更的重

大权属纠纷，最近三年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 

（3）根据发行人提供的主要资产登记文件、发行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出具的承诺及本所律师在知识产权局网站、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

网、发行人所在地法院等网站的检索，发行人的《企业信用报告》、现行有效的

《公司章程》《对外担保管理制度》规定的对外担保审批权限和审议程序、发行

人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决议文件及天健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等，发行人不

存在涉及主要资产、核心技术、商标等的重大权属纠纷，不存在重大偿债风险，

不存在重大担保、诉讼、仲裁等或有事项及经营环境已经或者将要发生的重大变

化等对持续经营有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业务完整，具有直接面向市场独立持续经营的能力，

符合《首发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 

4. 发行人主要从事终端形象展示产品销售、终端形象建设一体化服务、终

端形象设计及项目管理服务等全方位的形象展示定制产品提供及配套服务。根据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

2017），发行人所处行业属于“C 制造业”之“41 其他制造业”。发行人的所属

行业与其《营业执照》所记载的经营范围相符，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发行人所从事的主营业务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

中限制类、淘汰类及禁止类产业。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经营的业务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根据发行人及其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出具的承诺、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发行人及其子公司营

业外支出明细账，以及本所律师对发行人总经理、财务总监进行的访谈、在发行

人及其子公司所在地之主要行政主管部门网站、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

用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等网站的检索，最近三年内，发行人

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刑事犯罪，不存在欺诈发行、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或者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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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生产安全、公众健康安全等领域的重大违

法行为。 

根据发行人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承诺及填写的调查表、公

安部门出具的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并经本所律师在中国证监会网站的证券期货

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的查询检索，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最

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等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符合《首发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 

（四）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深交所上市规则》第 3.1.1条规定的公司

申请股票在主板上市的条件： 

1. 本所律师已在前文所述，发行人符合《证券法》《首发注册管理办法》规

定的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主板发行条件，发行人符合《深

交所上市规则》第 3.1.1 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 

2.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前的股份总数为 6,000万股，根据发行人本次发行

上市的方案，发行人本次拟向社会公开发行的股票总数为不超过 2,000万股，本

次公开发行后发行人的股本总额不低于 5,000 万元，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不低于

发行后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符合《证券法》第四十七条、《深交所上市规则》

第 3.1.1 条第一款第（二）、（三）项的规定。 

3. 根据《审计报告》，按合并报表口径，发行人 2019年度、2020年度、2021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计算依据）

分别为 6,479.62 万元、5,158.16 万元和 6,537.05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分别为 7,151.70 万元、4,131.46 万元和 6,410.84 万元，营业收入分

别为 44,422.82 万元、37,659.71万元和 52,310.57 万元。发行人最近三年净利

润均为正且累计不低于 1.5亿元，最近一年净利润不低于 6,000万元，最近三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累计不低于 1亿元，营业收入累计不低于10亿元。

基于本所律师作为非财务专业人员的理解和判断，发行人符合《深交所上市规则》

第 3.1.1 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以及 3.1.2 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 

（五）小结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除须按照《首发注册管理办法》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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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规定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并报中国证监会履行发行注册程序，以及按照

《证券法》第四十六条和《深交所上市规则》第 1.3条的规定获得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审核同意并签署上市协议外，已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首发注册管

理办法》和《深交所上市规则》规定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条件。 

 

五、发行人的设立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已经按照《公司法》和当时有效之《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设立股份有

限公司的必要程序，其设立方式、程序合法有效。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金标有限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资格、条件符合《公

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经本所律师核查，金标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时全体股东签署

的《发起人协议书》，其内容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会导致发

起人设立行为存在潜在纠纷。 

（四）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起人投入发行人的资产已经审计，发行人的整体

变更设立已履行了必要的评估和验资手续，发行人股改时净资产的追溯调整是对

发行人财务状况信息的准确体现和更正，不影响发行人股改时注册资本充实情况，

符合《公司法》和当时有效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及相关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五）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首次股东大会的程序及所议事项符合《公司

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六、发行人的独立性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主营业务所涉及的工艺及生产流程完整，拥

有从事业务经营所必需的生产经营性资产及辅助设施，拥有包括研发、供应、生

产、销售、质量控制在内的完整的业务体系以及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

发行人目前不存在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有同业竞争的情形，

且不存在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发行人的业务独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控制的其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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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业务独立。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之全体发起人认购发行人股份之金标有限经

审计后的净资产已经全部实际转移至发行人。发行人目前拥有独立的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房产、专利、商标、软件著作权、机器设备等资产，发行人具备与生

产经营有关的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配套设施。发行人目前业务和生产经营

所需主要资产的权属完整，不存在与股东共用的情况；发行人所拥有的财产产权

清晰，不存在资产、资金被控股股东占用的情况；发行人对所拥有的资产有完全

的控制和支配权，资产权利不存在产权归属纠纷或潜在的相关纠纷。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资产独立完整。 

（三）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各机构和职能部门独立运作，构成了发行人

完整的生产、供应、销售体系，不存在控股股东的机构代行公司职权的情形；发

行人在业务经营各环节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依赖。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拥有独立完整的供应、生产、销售系统。 

（四）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

书等高级管理人员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担任除董事、

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领取薪酬；

发行人的财务人员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发行

人有独立的经营管理人员和员工，发行人的人事及工资管理与股东单位或其他关

联单位完全分离。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人员独立。 

（五）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组织机构独立于控股股东和其他关联方，

发行人具有健全的内部经营管理机构，该等机构独立行使职权，未有与发行人的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机构混同的情况。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机构独立。 

（六）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设有独立的财务会计机构从事发行人的会计

记录和核算工作。发行人及其子公司财务核算独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共用银行

账户的情况。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依法独立纳税，与股东单位及其他关联企业无混

合纳税现象。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财务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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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综上，本所律师核查后确认，发行人的业务独立于股东单位及其他关

联方，资产独立完整，具有独立完整的生产、供应、销售系统，发行人的人员、

机构、财务独立，具有直接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 

 

七、发行人的发起人和股东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金标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时的发起人为两

家企业及五位自然人，包括许光荣、刘志强、许光阳、叶威明、余卫军、重庆承

信和重庆镶锫。 

发行人的七位发起人中两家为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企业，另五

位自然人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发行人的七位发起人均具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担任发行人的发起人并进行出资的资格。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发起人及现有股东的人数、住所、出资比

例均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各发起人投入发行人的资产的产权关系清

晰，将上述资产投入发行人不存在法律障碍。 

（四）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变更设立后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止，经历

过一次减资缩股，发行人目前的股东为许光荣、刘志强、许光阳、叶威明、重庆

承信、重庆镶锫和余卫军。 

发行人的七位股东中两家为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企业，其余五

位自然人股东均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发行人的七位股东均具

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担任股东并进行出资的资格。 

（五）经本所律师核查，许光荣、刘志强和许光阳为发行人共同实际控制人，

且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工商登记档案资料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近三年实际控制

人未发生变更。 

（六）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各股东存在的关联关系如下： 

1. 许光荣与许光阳系兄弟关系，许光荣、刘志强、许光阳为一致行动人； 

2. 许光荣担任重庆承信、重庆镶锫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并分别持有重庆承信、

重庆镶锫 35.50%、19.25%的出资份额； 

3. 重庆镶锫的有限合伙人许昌家与许光荣、许光阳系父子关系，许昌家持

有重庆镶锫 25%的出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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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刘志强姐妹之配偶张圣俊持有重庆承信 0.50%的出资份额。 

除上述已披露的情况外，本次发行前发行人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七）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股东重庆承信、

重庆镶锫均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

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履行私募基金备案程序。 

 

八、发行人的股本及其演变 

（一）本所律师已在《律师工作报告》第八章第（一）节详细披露了发行人

之前身金标有限的股权设置及演变，经本所律师核查，金标有限历次股权变更履

行了必要的内部决议程序，并办理了相应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符合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设立时的股本设置已经发行人首次股东大会

确认，其实收资本经过注册会计师验证，并履行了相应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符合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本所律师已在《律师工作报告》第八章第（三）节详细披露了发行人

设立后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设立后的股本变动履行了

必要的内部决议程序，并办理了相应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四）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的所有股东均未

对其所持发行人股份设置质押。 

 

九、发行人的业务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经营范围已经当地工商主管部

门核准登记，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实际

从事的业务没有超出其各自《营业执照》核准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且已经取

得开展其经营业务所必需的授权、批准和登记，有权在其经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开

展相关业务和经营活动；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符合我国法律、

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未在中国境外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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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设立子公司或分支机构从事经营活动。 

（三）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前身金标有限的历次经营范围的变更均

获得其最高权力机构的批准及登记机关的核准，经营范围的变更合法有效；发行

人最近三年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主营业务为终端形象展示产品销售、终端

形象建设一体化服务、终端形象设计及项目管理服务等全方位的形象展示定制产

品提供及配套服务，发行人主营业务突出。 

（五）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目前不存在持续经营的法律障碍。 

（六）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

符合我国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最近三年主营业务突出且未发生重大

变化，目前不存在持续经营的法律障碍。 

 

十、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发行人的关联方 

1.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为许光荣，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为许光荣、刘志强和许光

阳。 

根据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填写的调查表、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关联

方的工商登记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除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外，发行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控制企业为重庆承信、重庆镶锫。 

本所律师已在《律师工作报告》正文“七、发行人的发起人或股东”中详细

披露了许光荣、刘志强、许光阳、重庆承信和重庆镶锫的基本情况。 

2. 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其他主要股东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其他主要

股东为叶威明。 

本所律师已在《律师工作报告》正文“七、发行人的发起人或股东”中详细

披露了叶威明的基本情况。 

3. 发行人的关联自然人及其控制、施加重大影响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企业 

（1）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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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发行人的关联自然人包括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发

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年满 18 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父母及配偶

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子女配偶的父母等。 

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如下：许光荣、刘志强、许光

阳、叶威明。 

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如下：许光荣（董事长）、刘志强（董事

兼总经理）、许光阳（董事兼副总经理）、庄建伟（独立董事）、黄平（独立董事）、

叶威明（监事会主席）、潘坤（监事）、谢永树（监事）、孙鹏宇（财务总监、董

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姚廷国（副总经理）、郑仁亮（副总经理）。 

（2）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由发行人上述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

制的、施加重大影响或者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重庆承信、重庆镶锫、

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荣典（浙江）食品有限公司、新

疆沙地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昙涵财务管理有限公司、杭州朴阅文化创意

有限公司、上海芥绿实业有限公司、武汉申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天台县百里烟

酒商行、天台县坦头自来水厂、天台县孙记副食品店、天台桐年贸易商行、天台

德音贸易商行、贵港市港北区卡莱曼菲服装店、天水市麦积区桥南黄记米皮餐饮

店、天水市麦积区马跑泉彦刚餐厅、上海豪汛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吊销）、浙江

桐音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浙江桐话食品有限公司、天台县德临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4.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的子公司：金标形象、金标文化、金

标设计和金标项目。 

5.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报告期内关联关系不再存续的过往关

联方：浙江金瓜酒业有限公司、金标空间、上海凯普康法律咨询有限公司、桐庐

县城南街道哈萨奶咖饮品店、上海集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沈阳市皇姑区弓长含

日卫浴经营部、沈阳市东陵区（浑南新区）圣俊卫浴经销店、杭州达令猫贸易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涵悦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最近三年与关联方发生的主要关联交易包括

关联采购、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关联资产转让、关键管理人员薪酬及截至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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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日正在履行的关联担保。本所律师已在《律师工作报告》正文第十章第（二）

节详细披露了发行人关联交易情况。 

（三）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与其关联方已经发生的关联交易均系发行人

与其关联方之间发生的正常公司经营、运作行为或平等民事主体间意思自治的行

为，上述主要交易客观、公正，定价依据体现了市场化原则，价格合理、公允，

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关于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的规定，对关联交易

的公允性提供了决策程序上的保障，体现了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原则。发行人的

上述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五）经本所律师审查，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近亲属控制的

其他企业目前没有从事与发行人经营业务产生同业竞争的业务。发行人控股股东

许光荣、实际控制人许光荣、刘志强、许光阳就有关同业竞争事宜已作出承诺。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已采取必要措施避免与关联方的同业竞争。 

（六）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在本次发行上市的《招股说明书》中已对发

行人之关联方、关联关系和关联交易及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或措施予以了充分的

披露，不存在重大遗漏或重大隐瞒。 

 

十一、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一）发行人的房产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拥有下列房屋所有权： 

序

号 

所有

权人 
权证号 坐  落 

建筑面积

（㎡） 

房屋

用途 

他项

权利 

1 
金标

股份 

沪（2019）金字不

动产权第 015612号 

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

建安路 108号 
54,057.66 厂房 

已抵

押 

2 
金标

股份 

沪（2020）松字不

动产权第 020650号 

松江区新桥镇莘砖公

路 258号 34幢 2层 
1,173.45 办公 无 

3 
金标

形象 

渝（2022）荣昌区

不动产权第

000381816号 

荣昌区昌州街道万业

路 17号 6幢 
9,991.26 厂房 

已抵

押 

4 
金标

形象 

渝（2022）荣昌区

不动产权第

000381473号 

荣昌区昌州街道万业

路 17号 5幢 
52,425.13 厂房 

已抵

押 

5 金标 渝（2022）荣昌区 荣昌区昌州街道万业 1,057.50 仓库 已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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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商标、专利等无形资产 

1.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拥有下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序

号 

使用

权人 
使用权证号 坐  落 面积（㎡） 用途 

使用权

类型 
终止日期 

他项

权利 

1 
金标

股份 

沪（2019）金字

不动产权第 01

5612号 

上海市金山

区枫泾镇建

安路 108号 

66,851.00 
工业

用地 
出让 

2060年 1

月 7日 

已抵

押 

2 
金标

股份 

沪（2020）松字

不动产权第 02

0650号 

松江区新桥

镇莘砖公路

258 号 34 幢

2层 

——（注） 
工业

用地 
出让 

2060年 5

月 30日 
无 

3 
金标

形象 

渝（2022）荣昌

区不动产权第

000381473号、

渝（2022）荣昌

区不动产权第

000381816号、

渝（2022）荣昌

区不动产权第

000381933号 

荣昌区高新

区板桥工业

园南部拓展

区 

269,357.00 
工业

用地 
出让 

2069年 3

月 24日 

已抵

押 

注：该项《不动产权证书》证载宗地面积为 97,847.60平方米，公司拥有的

建筑面积为 1,173.45 平方米，其拥有的使用权面积为和建筑面积相对应的土地

面积。 

2. 商标权 

截至申报基准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拥有注册号为 6267297、11402894、

11402895、11402896、11402897、11402898、17347081、17347082、17347083、

17347084、6267296、47057780、8267328、57640849 等 14项境内注册商标。 

3. 专利权 

截至申报基准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拥有专利号为 ZL201610573496.0、

ZL201810228892.9、ZL201810260881.9、ZL202010065030.6、ZL202010063214.9、

ZL201810939628.6、ZL202010560515.2、ZL201220610161.9、ZL201320040589.9、

ZL201320040588.4、ZL201320040720.1、ZL201320081187.3、ZL201320081741.8、

序

号 

所有

权人 
权证号 坐  落 

建筑面积

（㎡） 

房屋

用途 

他项

权利 

形象 不动产权第

000381933号 

路 17号 7幢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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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L201320083427.3、ZL201320083400.4、ZL201320555229.2、ZL201420243259.4、

ZL201420429430.0、ZL201420429410.3、ZL201420430243.4、ZL201420430230.7、

ZL201420430198.2、ZL201420430207.8、ZL201420537722.6、ZL201420538343.9、

ZL201420537718.X、ZL201420538358.5、ZL201420701265.X、ZL201520054546.5、

ZL201520054548.4、ZL201520054535.7、ZL201520054490.3、ZL201520343231.2、

ZL201520440468.2、ZL201520503231.4、ZL201520503177.3、ZL201520503176.9、

ZL201520646758.2、ZL201520646690.8、ZL201520832718.7、ZL201520940947.0、

ZL201620372860.2、ZL201620372859.X、ZL201620766404.6、ZL201620918315.9、

ZL201621037225.5、ZL201621037762.X、ZL201621116801.5、ZL201621117146.5、

ZL201621117131.9、ZL201621227307.6、ZL201621227360.6、ZL201621475889.X、

ZL201720384973.9、ZL201720450168.1、ZL201720489643.6、ZL201720489618.8、

ZL201720650630.2、ZL201720720858.4、ZL201720808150.4、ZL201720925346.1、

ZL201720934743.5、ZL201721079387.X、ZL201721159534.4、ZL201721366254.0、

ZL201721409844.7、ZL201721736957.8、ZL201820268879.1、ZL201820388935.5、

ZL201820511730.1、ZL201820808772.1、ZL201820839787.4、ZL201820905485.2、

ZL201821015239.6、ZL201821126194.X、ZL201821271777.1、ZL201821605467.9、

ZL201821629731.2、ZL201821731075.7、ZL201821731281.8、ZL201821880780.3、

ZL201821909206.6、ZL201821918552.0、ZL201821990262.7、ZL201822011698.3、

ZL201822040059.X、ZL201920657651.6、ZL201920681806.X、ZL201920726741.6、

ZL201920872708.4、ZL201920872495.5、ZL201921061130.0、ZL201921769354.7、

ZL201921872297.5、ZL201921896940.8、ZL201921940331.8、ZL201921998648.7、

ZL201921998649.1、ZL202021524309.8、ZL202020986751.6、ZL202021220064.X、

ZL202022047038.8、ZL201920548282.7、ZL201920555469.X、ZL202021492061.1、

ZL202021074535.0、ZL202021074641.9、ZL202021662066.4、ZL202021800987.2、

ZL202022422322.9、ZL202022846239.4、ZL202022903704.3、ZL202023046016.6、

ZL202023162767.4、ZL202120616314.X、ZL202022909692.5、ZL202120956029.2、

ZL202121143055.X、ZL201430472206.5、ZL202010433754.1、ZL202010892857.4、

ZL202120350173.1、ZL202120615248.4、ZL202120918162.9、ZL202121504944.4、

ZL202121608270.2、ZL202121607430.1、ZL202121608180.3、ZL202121714022.6、

ZL202122186481.8、ZL202122239262.1、ZL202122837140.2、ZL2021230858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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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133项专利。 

4. 软件著作权 

截至申报基准日，发行人拥有登记号为 2017SR002539、2019SR0517279、

2020SR0147965、2020SR1253711 等 4项软件著作权。 

（三）发行人拥有的主要设备包括激光切割机、行车、加工中心、3D 打印机

等。 

（四）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发行人书面确认，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上述财产

系通过购买、自主建造或申请等方式取得其所有权或使用权，上述财产均已取得

了相应的权属证书，不存在产权纠纷，亦不存在潜在纠纷；发行人拥有使用权的

财产，其权属明确，且已办理了相关手续，发行人对该等财产的使用合法有效。 

（五）发行人主要财产的担保 

截至申报基准日，发行人在其主要财产上设置的担保如下： 

1. 2017年10月18日，金标有限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金山支行签

订编号为金山2017年最高抵字第17185601号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金标有

限以其位于上海市松江区新桥镇莘砖公路258号34幢2层的不动产为其自2017年

10月18日至2022年10月18日期间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金山支行形成

的最高额为2,000万元的债务提供抵押担保。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该担保

事项已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金山支行确认终止。 

2. 2021年12月8日，发行人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金山支行签订编

号为972021ZD041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发行人以其位于上海市金山区枫泾

镇建安路108号的不动产为其自2021年12月12日至2031年12月12日期间与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金山支行形成的最高额为20,000万元的债务提供抵押担

保。 

3. 2022年4月19日，金标形象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荣昌支行签

订编号为55100620220002977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金标形象以其位于重庆

市荣昌区昌州街道万业路17号5幢、6幢、7幢的不动产为其尚未偿还债务及自2022

年4月19日至2025年4月18日期间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荣昌支行形

成的最高额为9,450万元的债务提供抵押担保。 

除上述抵押担保外，发行人对其主要财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行使没有限制，

不存在其他担保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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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房产租赁的出租方已取得房屋

所有权证书或权属证明，租赁合同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租赁行

为合法有效。 

（七）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拥有四家全资子

公司：金标形象、金标文化、金标设计和金标项目。 

 

十二、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申报基准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正在履行的合

同中，本所律师认为对发行人的经营活动有影响的重大合同有重大销售合同、重

大采购合同、重大银行授信合同、重大银行借款合同、重大抵押合同、重大保证

担保合同及其他重大合同。本所律师已在《律师工作报告》正文第十二章第（一）

节对发行人之重大合同进行了详细披露。 

本所律师核查后确认，发行人的上述重大合同以及其他合同都是在正常经营

中发生的，发行人所签订的上述合同以及其他正常经营中所签订的合同是合法有

效的，其履行过程中不存在法律风险与法律障碍。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上述合同的履行不存在需变更合同主体为发

行人的情形，本所律师确认上述合同的履行不存在法律障碍。 

（三）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不存在因环境保

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因产生的侵权之债。 

（四）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申报基准日，除本所律师在《律师工作报告》

正文第十章中披露的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的债权债务事项外，发行人与关联方之

间不存在其它重大债权债务事项，也不存在其他相互提供担保的情况。 

（五）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系生产经营活动中发

生，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 

 

十三、发行人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一）本所律师已在《律师工作报告》正文第八章中详细披露发行人历次增

加和减少注册资本的行为。发行人历次增加和减少注册资本的行为履行了必要的

内部决议程序，并办理了相应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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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设立以来不存在重大资产变化、收购或出售

资产行为。 

（三）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不存在拟进行的

重大资产置换、重大资产剥离、重大资产出售或收购等行为。 

 

十四、发行人公司章程的制定和修改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召开的首次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公司章程》

的决议，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程序与要求，该章程合法有效，并

已履行法定的备案程序。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章程的制定和修改，履行了股东大会审议和

工商备案程序，符合我国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章程》涉及的

修改内容也未违反我国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现行的《公司章程》的内容符合现行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经本所律师核查，经发行人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公司章程（草案）》是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后生效的公司章程，系在《上市公

司章程指引》的基础上制定的，贯彻了保护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原则，该《公司

章程（草案）》内容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十五、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已经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各

职能部门，具有健全的组织机构。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具有健全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

规则，该等规则和规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开、决

议内容等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通过的决议真实、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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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历次股东大会对公司董事会的授权符合《公

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合规、真实、

有效。 

 

十六、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现有董事会成员 5 人，其中独立董事 2 人；

监事会成员 3人，其中职工监事 2人。董事会聘有总经理 1人，由董事兼任；副

总经理 4人；财务总监 1人；董事会秘书 1人。 

本所律师核查后确认，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上述任职体现了公司管

理决策机构与经营机构分治原则，发行人现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

资格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所律师已在《律师工作报告》正文第十六章第（二）节对发行人最

近三年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变化情况进行了详细披露。发行人最近三

年因规范公司治理需求增选、聘任了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构成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重大变化，发行人最近三年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的选举和聘任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并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

序。 

（三）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独立董事的设立、任职资格及职权范围均符

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发行人章程的规定，不存在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的情形。 

 

十七、发行人的税务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执行的主要税种、税率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报告期内享受的税收优惠符合现

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三）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享受的财政补助等均取得了政府

相关部门的批准或确认，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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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报告期内依法纳税，不存在因违

反税收方面的法律法规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十八、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标准 

（一）本所律师已在《律师工作报告》第十八章第（一）节详细披露了发行

人的环境保护情况。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目前的生产经营活动符合环境保护

的要求，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因违反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而被处罚的情形。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取得了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的环评批复，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 

（三）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生产经营符合有关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标

准，报告期内未因违反有关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受到处罚。 

 

十九、发行募集资金的运用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已经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并已按政府部门的权限履行了必要的备案程序，取得了有权机构的

批准。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之子公司金标形象已经依法取得了募集资金

拟投资项目用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发行人已就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用地的取得

签署了意向协议。 

（三）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实施主体为发行人

或其子公司，不涉及与他人合作以及技术转让的情形。 

（四）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已取得环境主管部

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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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发行人的业务发展目标 

（一）发行人在其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所编制的《招股说明书》中披

露了其业务发展目标。本所律师核查后确认，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与主营业务一

致。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潜在的法律风险。 

 

二十一、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一）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

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2021 年 4 月 12 日，上海市徐汇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出具编号为第

2211101077 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金标股份罚款 1,500元的行政处罚。

除上述行政处罚外，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报告期内未受到其他行政处罚。金标股份

缴纳了罚款并采取了改正措施，且根据《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行政处罚裁量

基准（四）》的规定，金标股份的违法情形属于法定裁量标准中较轻的处罚情形，

处罚金额属于上述规定中处罚幅度的较低阶次。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前述行政

处罚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会对发行人日常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不会

对本次发行上市构成实质障碍。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目前

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三）发行人的董事长许光荣、总经理刘志强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

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二十二、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法律风险的评价 

本所律师参与了《招股说明书》的编制及讨论，并对其进行了总括性的审阅，

对《招股说明书》中引用《律师工作报告》和《法律意见书》相关内容作了审查。

本所律师认为，《招股说明书》不会因引用《律师工作报告》和《法律意见书》

的相关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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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本次发行涉及的相关承诺及约束措施 

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股东

等相关责任主体出具的各项承诺及约束措施均系相关责任主体自愿签署，意思表

示真实、内容合法合规，进一步强化了相关责任主体的诚信义务，有利于保护发

行人及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符合《新股发行改革意见》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要

求。 

 

二十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申请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首发注册管理办法》《深交

所上市规则》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有关条件；发行人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重

大违法违规行为；发行人编制的《招股说明书》引用的《律师工作报告》和《法

律意见书》内容已经本所律师审阅，引用的内容适当。发行人本次发行尚需获得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审核同意并报经中国证监会履行发行注册程序，并需获得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同意及签署上市协议。 

——本法律意见书正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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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签署页 

（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上海金标文化创意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之法律意见书》签署页）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叁份，无副本。 

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日为二〇二三年   月   日。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经办律师：杨  钊                

 

 

负责人：颜华荣                               吕兴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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